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度经营主体

年度报告公示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《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办法》《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办法》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》等规定，现将2025年度经营主体年度报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。

一、年度报告主体
2025年12月31日（含）前在全市各级市场监管、行政审批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（含分支机构）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个体工商户、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，包含歇业备案状态的经营主体，应当报送上一年度报告。

（备注：已被吊销或撤销、注销状态的经营主体，不再报送公示年度报告。）

二、年度报告时间
（一）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个体工商户：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。

（二）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：2026年3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。

年度报告平台

（一）电脑端
1.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山东）（网址：https://gsxt.amr.shandong.gov.cn/edit/ndex），选择省统一身份认证方式、电子营业执照方式或市场监管联络员方式进入“企业数据填报一件事”专区，选择公示系统“多报合一”，根据提示进行填报。

2.登录“爱山东”政务服务网（www.shandong.gov.cn），选择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-“企业一件事”-“企业运营”-“企业数据填报一件事”专区，选择公示系统“多报合一”，根据提示进行填报。

3.登录“山东政务服务网青岛市”(http://qdzwfw.sd.gov.cn/qd/public/index/statichtml/index_qd）-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重点事项专区-企业一件事-企业运营-企业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—立即办理，即可跳转到“山东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”，按提示操作登录。
（二）移动端
1.登陆“爱山东”APP，选择“企业数据填报一件事”专区，按提示进行填报。

2.微信小程序搜索“电子营业执照”，点击“年度报告”，按提示进行填报。

3.关注“山东市场监管”微信公众号，点击菜单栏“公共服务—年报入口”，按提示进行填报。

4.微信小程序搜索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，选择年度报告模块填报（仅限个体工商户）。

5.扫描官方二维码（gsxt.amr.shandong.gov.cn）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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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纸质方式

个体工商还可以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报送纸质年报（海关

管理的个体工商户除外）。
四、年度报告事项

（一）企业年度报告：1.企业通信地址、邮政编码、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等信息；2.企业开业、歇业、清算等存续状态信息；3.企业投资设立企业、购买股权信息；4.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，其股东或者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、出资时间、出资方式等信息；5.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；6.企业网站以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、网址等信息；7.企业从业人数、资产总额、负债总额、对外提供保证担保、所有者权益合计、营业总收入、主营业务收入、利润总额、净利润、纳税总额信息。

大型企业还应当按照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在年度报告中公示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、金额等信息。

（二）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：1.开设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信息；2.资产状况信息；3.联系电话等。

（三）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：1.行政许可取得和变动信息；2.分支机构信息；3资产状况信息；4.开设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、网址等信息；5.联系方式、成员人数等。

（四）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年度报告：1.代表机构业务活动开展情况；2.代表机构登记情况；3.代表机构备案情况；4.关于代表机构费用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；5.代表机构登记证复印件；6.外国（地区）企业的合法营业证明等（提交所属国公证机关的公证材料和当地有权机关签发的附加证明书）。
为便利经营主体填报，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推动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商务、税务、海关等部门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，已授权的经营主体，公示系统（山东）将自动带入税务系统已有资产状况、纳税总额及社保缴费等信息，供经营主体核实确认，免于手动填写。涉及海关管理企业年报、工业产品获证企业自查报告、广告业统计年报、地理标志生产者年度产值报告的，公示系统（山东）将自动关联“多报合一”事项，实现“一次填报、多方共享”。     

五、法律责任
1.经营主体应当如实填报年度报告，并对报送公示信息的真实性、及时性负责。未按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（不含“多报合一”事项，下同）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

2.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
3.个体工商户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满两年未移出的，登记机关对其进行另册管理，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作出特别标注并向社会公示，不再按照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进行统计和登记管理。
4.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，市场监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
5.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年度报告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吊销登记证。

六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除公示年报信息之外，企业还应当自下列信息形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山东）向社会公示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出资信息；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；行政许可取得、变更、延续信息；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；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；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。

（二）市场监管部门对年度报告公示、其他信息公示及信用修复不收取任何费用，请广大经营者务必提高警惕，谨防年报诈骗。

